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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北京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对公司实施的绿色节能印刷技术改造项目给予第三笔补助资金及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的政府补贴，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京发改[2015]1235号)，北京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对公司实施的绿色节能印刷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补助资金支持，共计财政

补助资金1703万元（最终核定为1698万元）。2015年6月公司收到第一次拨付的

补助资金1,192.1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5），2016年12月收到第一次拨付的补助资金341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4）。 

近期，项目完成最终验收工作，公司收到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第三笔

补贴资金，额度为164.9万元。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收到的补贴资金将计入递延

收益，自该项目资产可供使用时起，按照项目资产的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

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关于拨付2017年异地纳税人入区企业扶持 

资金的通知》（京开财预[2017]86号），公司获得政府扶持资金902.40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收到的扶持资金将作为公司营业外收入

计入公司当期损益。上述资金的取得对公司2017年经营业绩将会产生一定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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